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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办发〔2017〕125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溧阳市超标粮食处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

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12月21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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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实施粮食安全责任制，加强粮食质量监管，保障粮食

质量安全，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，按照

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常州市超标粮食处置管理暂行

办法的通知》（常政办发〔2017〕140号）精神，结合溧阳实际，

对我市超标粮食处置管理制定如下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超标粮食的确认 

本实施细则所称超标粮食是指本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生产的

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小麦和稻谷。真菌毒素、重金属、

农药残留等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质含量超标以及生产环节中

出现霉变的粮食，均属超标粮食。超标粮食由具有法定资质的粮

食质检机构负责检测确认。 

二、确认前基础工作 

（一）开展粮情调查。因异常天气可能出现大面积异常粮质

时，由市粮食局牵头，会同农林、统计等部门、各镇（区），按

辖区内“全覆盖”要求，突出百亩以上特别是千亩以上种粮大户、

家庭农场、粮食专业合作社，组织开展粮情粮质调查，摸清粮食

产量、品质等粮食生产基本情况和粮农售粮意向，掌握真实全面

的数据信息，为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依据。          

（二）对异常粮食采样。全市分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个采

样点组织采样；土壤分布上全市分圩区、丘陵山区组织采样；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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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程度上全市选择好、中、差三类组织开展样品分类采集，使样

品采集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；  

（三）样品分级化验。样品化验坚持国有粮库初验、送样国

有粮企中心化验室检验、送常州粮食质检站等有法定资质的粮食

质检机构检测三级检验，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。 

（四）社会面宣传引导。因异常天气和土壤、环境因素可能

造成的大面积粮质异常，粮农利益受损，社会稳定压力加大、收

购矛盾增多。市各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类会议宣传国家收购政

策、通报粮食市场行情，利用电视宣传提醒，为粮食抢收抢种提

供气象服务，依靠各方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稳定粮农情绪；及时

关注舆情，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，通过媒体正面宣传引导，防

止负面影响激化收购矛盾；加强多种形式正面引导，化解粮食收

购矛盾，防止粮农因超标粮食无出路而上访，杜绝群体性事件发生。 

三、处置工作程序 

（一）决定启动 

在本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因自然灾害或环境污染等不可抗力

而造成区域性、大面积粮质异常的情况下，为减少种粮农民损失，

应按程序确认超标粮食并启动处置工作。启动超标粮食处置工作

由市政府决定。 

（二）收购储存 

1．超标粮食处置工作经市政府同意后，由指定的粮食经营

者进行定点收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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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承担定点收购任务的粮食经营者，应严格执行食品安全

管理规定，按照“专仓储存、专账记录、专人保管”的要求进行

管理；建立超标粮食质量信息档案，详细记录收购、检测等有关

信息，并妥善保存。 

3．超标粮食收购结束后，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委托

专业粮食检验机构，对定点收购的粮食进行抽检。 

4．已入库的超标粮食应按检验结果分类集并。 

（三）销售出库 

1．按照属地管理和有效利用粮食资源、减轻超标粮食的危

害、减少财政支出的原则，对超标粮食实行分类处置。超标粮食

经整理合格后，可以销售。其中，符合饲料安全标准的，可用作

饲料原料；不符合食品和饲料安全标准的，应当用作其它工业原

料或统一落实无害化处理。 

2．超标粮食可采取定向自主销售或者定向竞价拍卖等方式

销售出库。 

3．销售超标粮食必须按规定程序出库，粮食经营者在销售

出库时应当出具超标粮食的检验报告，在销售发票中注明超标粮

食用途。 

4．购进超标粮食的经营者必须具备法人资格、信用良好等

基本条件。 

5．购进超标粮食的经营者所购粮食只能限于本企业使用，

禁止流入口粮市场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，禁止转让及擅自改变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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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购进超标粮食的经营者应当在超标粮食入库前向当地监

管部门报告。对入库的超标粮食进行查验，索取随货同行的质量

检验报告，并保存相关凭证，建立入库统计台账和粮食质量信息

档案。 

7．购进超标粮食的经营者应在超标粮食全部处置完成前，

逐月向当地监管部门报告超标粮食处置进度、处置方式、无害化

处置效果、转化产品数量及流向、副产品和残渣等废弃物的处理

情况等。超标粮食全部转化处置完成后，应将处置结果向当地监

管部门报告，主动接受监管。 

四、超标粮处置费用 

超标粮食处置的收购费、检验费、保管费、集并费、技术处

理费、贷款利息、价差损失以及监管费等相关费用，由市财政部

门审核后统筹安排资金予以解决。 

五、责任与追究 

（一）粮食经营者在超标粮食收购、储存、加工、销售等处

置过程中，应严格执行超标粮食收购处置相关规定。凡擅自处置

超标粮食的，粮食经营者必须主动召回，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经

济损失。 

（二）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应当加强对入库粮食质量管控，

对作为政府储备的粮源，在收购或采购时要对粮食质量进行检

验，禁止收购或采购超标粮食作为地方储备粮。 

（三）农林、环保、粮食等部门应按部门职能，重点做好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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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异常天气、水土污染等原因导致粮食真菌毒素、重金属、农药

残留超标以及霉变等质量安全隐患地区的监测。 

（四）负责超标粮食收购、储存、销售等处置环节的相关行

政管理部门，应按职责分工，履行监管责任。对不履行职责或者

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失职渎职等行为出现监管空白，造成超标

粮食流入口粮市场，后果严重的，将追究相关监管部门和责任人

的责任。 

（五）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收购在库的超标粮食实行严格

监管，建立超标粮食分类档案，详细记录收购地点、检验、储存

等信息。 

（六）粮食检验机构对检验结果负有保密责任和义务，未经

批准，不得向社会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超标粮食检验相关材料

和信息。粮食检测机构，在样品的采集、检验、报告等各环节，

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管理规定。对玩忽职守、弄虚作假、泄

漏秘密信息等行为，将追究相关检验机构和责任人的责任。 

六、本实施细则（试行）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在本市行政区

划范围内从事超标粮食收购、检验、储存、销售等处置管理活动

应当按本实施细则执行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1日印发   


